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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修增建工程」

公開座談會紀錄

壹、時間：11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禮堂

參、主持人：洪世芳館長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劉富強

伍、發言紀要：

一、林志峰助理教授

(一)本人大概是在 19 年前開始參與國家人權紀念館的籌備，當時是直屬於

總統府的籌備處，當時常任顧問有廖福特教授、薛化元教授及現任國史

館陳儀深館長，我是唯一的博物館學者。當時亦特別邀請簡學義建築師

擔任諮詢委員，並至總統府解釋以人權為主題的博物館興建的脈絡及

歷史背景。

(二)嗣後馬總統任內將景美園區編至文化部轄下續辦籌備，並擇定景美紀

念園區及把範圍定義到白色恐怖時期。雖然本人不是直接參與本案，但

從顧問的角色一直到今天，陳前館長也特別邀請參加委員會，所以跟館

內的同仁非常熟悉，也清楚他們辛苦之處。經過六任總統將近二十幾年，

這個館竟然蓋不出來，這是天方夜譚，我們的前輩還要歷經幾任總統，

還要繼續再等下去？

(三)本人昨天參加台藝大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有研究員發表了國家人

權紀念館的專一區的展示研究，我當場表示討論專一區的展示，應該納

入將來專二區的修增建工程、紀念碑作整體考量，如擴大再談整個台灣

的人權議題，景美園區就容納不了，應該在討論時遵循相關立場原則，

因為人權館興建是有歷程的。

(四)因為本人是這個案子唯一的博物館學者，主要的工作是設計學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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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博物館空間的使用，如業務單位及建築師所言，博物館功能的設施很

難於空間不足的專一區落實，另外其作為展覽、典藏空間的專業性也是

不足的，所以需要修增建工程作為園區展示及解說的場域，未來前輩、

家屬、學者跟國際的友人們，來到這裡認識台灣曾經有這個事情，再到

現地去了解。

(五)建議館方要開始啟動策展機制，策展計畫有了之後，未來就水到渠成，

也是館方要趕快積極進行的事情。

二、吳建東理事長【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

(一)今天來的人不多，我聯繫過幾個前輩們，原因是說沒有接到通知，所以

沒有接到通知就不會來，所以今天人不多。

(二)我們希望這個博物館建築物趕快蓋，我們從來沒有反對蓋博物館，我們

反對一個博物館蓋這麼高，把這個歷史園區給毀掉了。

(三)這個新的建築物並沒有滿足國際博物館的需求，沒有陳欽生前輩需要

的國際會議廳、蔡寬裕前輩要的東西，它沒有滿足前輩們的需求，完全

是建築師的自由意識的表現。從去年 2021 年 3 月 9 日，我們提出來的

所有的意見經過了一年半沒有任何改善，每次會議館方就找建築師講

不同的理由，用不同的言論，後來出現了一個叫自明性，建築物沒有採

納任何所有受難者的意見。

(四)景美園區是台灣唯一保存最好的白色恐怖建築物，是可以被列入聯合

國不義遺址的，現在有超高的天際線、沒有圍牆的看守所，沒有白恐的

氛圍。剛剛講景觀工程違反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整個園區當初是軍

法學校，在汽修大隊離開後，就應該把專一、專二區保護進來，因為不

保護才造成侵犯歷史區的問題產生。

(五)圍牆及第一法庭前面 40 年代的石頭路是修錯的，如果要修舊如舊就要

修對，如中正紀念堂從自由廣場到中正廟，中間整個區域是古蹟區，它

是不可以動的。沒有任何上位計畫，建築師就靠自己的想像意識，沒有

凍結式保存，把整個園區給毀掉。

(六)我計算整個展示區坪數只有 243 坪，不希望政府花十幾億買個水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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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然後用自明性來解釋侵犯歷史區的一宗基地規劃，建築師提到要

有自明性，我也可設計低調安靜的存在，一樣有自明性啊！為何要去跟

周圍高密度、都市化的環境去比高度，而非一個低調自明性的存在呢？

(七)本案應該由館長報告入口展覽、導覽的願景、保存活化，再請建築師依

願景規劃，建築師撈過界了，是不是前任館長把自己所有責任都交給建

築師來做呢？波蘭人大屠殺的威斯康辛遺址旁邊要蓋教堂就討論很久，

本案是閉門式的，請自己的菁英做決策，我們全台灣有幾十萬的受難者，

多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八)我希望當初是先蓋新館再去修舊如舊，因為要配合景觀氛圍，但因為要

作停車場就把二十幾棵軍法時期見證前輩的樹砍掉，完全不尊重歷史

區，完全沒有上位計畫就作然後再補計畫，我覺得這個程序是違法的。

當然應該要先蓋新館，再去作景觀修復。

三、陳中統理事長【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一)本人代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我反對剛才吳建東理事長

講的內容。因為這次計畫跟公正廉明前大門復原是兩回事。大門那次修

建是翁金珠女士主政的時代，與目前人權館不能說沒有關係，但這是兩

回事。

(二)關於這個計畫，我個人跟協會都同意辦理。再其次，汽修大隊本來就不

是不義遺址指定的古蹟，所以我認為這個計畫是可行的。

(三)最後一點，剛才提起蔡寬裕前輩或者是陳欽生前輩都反對，但這幾次的

說明會，我都在場且並未聽到他們反對，我認為他們是同意的。

四、黃華前輩

(一)對於建築物怎麼樣改，或者怎麼樣建，我是外行、完全不懂，但是以前

沒有被通知過參加開會。我被關過四次共 23 年，景美來兩次、綠島也

兩次，青島東路也住過。印象中第一法庭前好像沒有石子路，陳中統會

長常常可以看到、他最清楚，這個我不爭辯，你們問問陳會長就知道。

(二)印像中第一次的展覽內容，有自由中國的雜誌、台灣政論案件、雷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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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同案的人的相片，為什麼現在展覽沒有自由中國、台灣政論跟美

麗島案件，這三案是台灣 1960 年以後的反動運動的主軸，也是台灣人

權運動的主軸，為什麼現在怎麼都沒有？

(三)展覽館裡有關四六事件跟共產黨完全沒有關係，但是館裡展覽資料好

像變成與共產黨有關，這個跟歷史完全差太遠了。如果展覽內容沒有自

由中國、台灣政論及美麗島事件，那展館是沒有意義的。

五、張曉霖副秘書長【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一)有關修增建工程部分，互助會尊重建築師的專業予及人權館依法行政

的作為。另如黃華前輩說白色恐怖歷史的東西太多，需要較大的空間去

展示，個人對樓層由 6 層變 3 層覺得有點可惜，因為需要的面積是不

夠的。

(二)關於修建工程，因為每個受難者進來的時間都不同，要還原到哪個時間

點，難以用共識決或多數決方式決定，就盡力做到彙集大家意見、儘量

修舊如舊，之後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定案即可。

(三)非常感謝人權館聆聽前輩的意見，如果大家對辦理修增建工程沒有大

問題的話，就開始蓋了，歷史園區部分可以依吳理事長建議的修舊如舊，

慢慢去修。這邊提供一個建議，人權館彙集大家的意見、解決對策與回

覆說明，作對照表公告於館方網站，交給民眾自行判斷。其實白色恐怖

與景美園區是許多人參與的歷史悲劇，我們在意的是這個歷史悲劇的

故事能不能完整的講出來，在意的是白色恐怖的歷史正義。最後就是，

如果沒有完全照前輩意見處理，也請大家諒解，至少已作到公開透明了。

六、潘信行前輩【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

(一)個人已參加多次說明會，謹在此代表「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說明兩點

意見，第一點，我們支持館方並請儘速辦理修增建工程興建，我在總會

算年輕的，但也八十幾歲了，蔡焜霖及蔡寬裕也已高齡九十幾了，請讓

我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棟建築完成。

(二)第二點，國家人權館的事務包含二二八事件，在這個案子的展示裡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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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敘說二二八事件的人權。

七、簡學義先生【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一)本事務所受委託並盡力將專業部分作好，設計過程亦經過 67 位專家學

者及 24 次審查會議，才有現在的設計結果呈現，並非如吳理事長所說

建築師太彰顯個人的自由意識。

(二)吳理事長重複問了很多次同樣的疑問，我必須強調每次的回應都是經

過評估後相對最好的解決對策。另外，園區自明性是多位前輩多次反映

園區亟需解決的課題，園區因秀朗橋阻擋及都市環境的滲透，導致自明

性不足，本案能改善園區與都市界面間的關係，或是讓園區受到外部都

市的干擾更少。

(三)景觀工程部分的歷史考據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白色恐怖的歷史發展過

程很長，沒有人要故意破壞這個園區，設計單位從歷史照片或訪談紀錄

得到相關訊息，是呈現各個時代的一個交集，也當然沒辦法百分之百重

現某個歷史時段的樣貌，但已儘量減少對園區氛圍的衝擊。

(四)建築的部分已說明，剛剛也針對較具體的高度問題說明很多，修增建工

程基地的文專(二)區非屬歷史建築區，但緊鄰歷史建築區的文專(一)，

必須盡量照顧到各位關心如壓迫性等的問題，但壓迫性是主觀感受，剛

才也以科學的角度分析說明。

(五)本人較擔心反對意見所提因園區展示空間不足，國家人權博物館應移

至中正紀念堂，是對轉型正義非常顛覆性的表彰，現在也在進行「想像

中正紀念堂的 100 種方式」園區新願景概念競圖系列論壇、演講及工

作坊，另外促轉會去年也有 4 個計畫案討論中正紀念堂處置的問題。

本案修增建工程就是在補足景美園區博物館機能及述說白色恐怖歷史，

在此也提醒中正紀念堂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議題，需要不斷的對話與溝

通，其本身也是國定古蹟及市定文化景觀，都需經過法定程序才能處理。

八、呂欽文建築師【呂欽文建築師事務所】

(一)剛剛意見有涉及到對整個案子發展過程的質疑，本案當初目標如同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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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前輩所言，是為了教育後代、記憶與保存歷史文化，吳理事長提到本

案忽略了一些必要的過程，如砍了很多樹、路緣石被挖掉，如果有機會

將緣由告訴吳理事長，是經過會勘確認樹有病蟲害、已經活不下去了，

都是有會勘過，不是兩人當面對話就有結果，不是一個人講話就算數，

是很多參與者的過程。

(二)剛剛幾位先進發言都很清楚，整個案子有不同層次的問題，如新館該不

該蓋屬於上層計畫，水溝有無被破壞、路鋪得好不好或是不是碎石，是

另一個層次的問題。需要把問題層次釐清後，才能討論解決的方式，如

果把各個問題混在一起，會因為一個小問題影響到計畫的執行。本案開

過多次的審查會，包括文資、學術等各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建議各位

能否兼顧各個問題及不同層次的必要性，作一個通盤的考量。

九、沈富祥主任【國家人權博物館】

(一)本次是以公聽會的形式來辦理，是採用線上自由報名的方式，館方是發

文通知各協會理事長轉知會員報名參加活動，所以沒有逐一通知前輩。

十、黃龍興組長【本館展示教育組】

(一)黃華前輩之前看的是人權館籌備處時期辦理的主題展，歷經 10 年後已

有很多新資料出現，即是目前的常設展。館方希望在本次展覽時，針對

細節部分討論白色恐怖歷程。黃前輩提到台灣政論、美麗島相關重要人

權發展，館方構想是未來在新建築物的常設展呈現。

(二)前輩期待的整個人權歷史或人權發展的歷史，相關常設展架構是有的，

但因現有空間有限以致沒辦法完全呈現，館方希望能在新建築將較細

節的展覽呈現。

(三)目前在中正紀念堂有一個「臺灣言論自由之路」的展覽，相關自由中國、

台灣政論到美麗島，全部都在那邊呈現，後續這些展覽元素會回到人權

館常設展，所以並非將它拿掉。

十一、SU Ming【人權館臉書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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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會中無論講者或聽眾都說這棟新建博物館只有三層樓，可是設計

圖上卻是四層樓，總樓高是 24 公尺？是誰刻意誤導？。

(二)另外這個精美的坡道，粗算一下，爬到四樓要走 253 公尺，有沒有搞

錯？平均爬一層樓要走 63 公尺多，這個合理嗎？這種來回長坡道行走

經驗堪比 COSTCO 的停車場到賣場，拿來做博物館合適嗎？

十二、洪世芳館長

(一)台灣白恐主題展大概是在 109 年時換展，後來依據最新史料及策展內

容呈現，剛剛前輩提到的自由中國、台灣政論和美麗島雜誌確實都很重

要，館方將就前輩的意見再作檢討，另外針對相關空間做復原展示，包

括第一法庭有關美麗島的復原展，或許無法鉅細靡完全展示所有事件

與細節，館方會儘量呈現重要的核心部分。

(二)吳理事長提到相關驗收的問題，還是需要兼顧相關作業程序，理事長也

很清楚園區的發展脈絡，各個不同進駐單位如軍法學校、軍法局、覆判

局至軍法處等，各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景觀呈現，確實都有一些差異。

這部分館方將在符合歷史脈絡及史實下檢討評估。另本人到任後就先

暫停移植作業，已完成的項目如移除樹木要求回種或是移植回去，顯然

是不容易執行的，希望吳理事長能稍微寬心，本人也會在維持區園區既

有的風貌前提下，推動相關事宜。

(三)剛剛張副秘書長建議，館方會詳列今日發言及回復意見，處理好後公告

在網站上，讓大家了解初步的回應為何。

(四)另外關於整個人權發展脈絡、核心及策展內容，館方一定會仔細思考。

剛剛林志峰老師提到的策展計畫，目前已經過 1 年多討論且有基本的

策展計畫，接下來會委託專業團隊在策展計畫架構下，進行策展規劃及

文物配置等；目前修增建工程還有一些議題需再討論及釐清，取得大家

比較能接受的方案後再評估處理。

(五)本案計畫從 105 年開始，景觀工程在本人到任時已近工程末段，現在

要再翻回到某階段，確實是比較困難。一些大原則如圍牆的位置、鋪面

形式，或許與既有的史實脈絡有些落差，刻正與建築師溝通瞭解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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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園區的發展脈絡，於各階段都有不同的脈絡，如路緣石有些時期是

紅磚形式、有些是長條路緣石，現在要以特定形式呈現，相信都會有不

同的意見。

(六)在整個舊有園區脈絡下，館方內部也持續在思考與討論，如公正廉明牆

前的大門，是前輩一直在反應及希望能夠復原，館方一直在積極處理。

但是大門原有的樣貌、形式，目前僅有一張照片，目前正透過徵圖及委

託規劃將大門復原。館方業務推動是在既有園區脈絡及符合前輩期望，

並非依個人意志去執行或意圖改變什麼。又如第一法庭不單只是美麗

島事件發生的場域，目前也在辦理復原展評估作業。

(七)紀念碑目前為 8,808 位名單，但促轉會現在提供的名單是 22,029 位，

必須經過討論確認後在既有的脈絡下將名單補上。再來如軍事法庭及

兵舍展覽內容調整、綠島模型復原展示等等，館方亦如火如荼進行中。

仁愛樓是景美園區很重要的核心，個人希望盡量能夠復原，外役區及入

門左側目前已復原，其餘如 2 樓監視區、檔案等等的復原，讓民眾參觀

時能了解仁愛樓的前世今生、發生過甚麼事。其他如行政中心、典藏等

空間維持運作，有些 1 樓既有法庭空間將評估復原，此為個人對於園

區初步的想法。

(八)另外，政治檔案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我要求同仁要完成 22,029 位檔

案建置，建構查閱政治檔案的基礎，包含既有的檔案、口述歷史、影像

及出版品等，能夠彼此連結及查閱，惟如有涉及個資及公開問題疑慮，

館方將審慎處理。館方將再以白色恐怖為核心，檢討及盤整如人權藝術

生活節、綠島藝術節、電影展等活動；另國際交流部分，如個人之前參

加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年會，國際其實對台灣的人權議題

極有興趣，甚至還專訪我對白恐議題的看法，館方亦將持續推動國際交

流作業。

(九)今日謝謝各位的參與，藉由這個平台讓大家一起討論，或許難以完全符

合或滿足每個人的意見，本人試圖取得一個平衡點讓人權館可以繼續

前進，也是我的期待與責任。本次公開說明座談會將彙整各方建議及意

見，會後如有意見也可以書面方式提供館方，謝謝各位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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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16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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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景美園區）

修 增 建 工 程

公 開 說 明 會

設 計 單 位 簡 報

2022. 11. 06

竹 間 聯 合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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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緣起與分歧 園區歷史概要

資料來源：
歷史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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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案上位計劃之始：
國家人權博物館中程計畫(第⼀版)
201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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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緣起與分歧

促轉會清除威權象徵空間改
造工程計畫：優先處置中正
紀念堂
2021.6~2022.5
「反省威權歷史公園」為主軸,輔以「改造威權
空間」及「重構紀念敘事」作為整體園區兩大
轉型方向,並對園區內威權象徵提出「堂體銅像
應予移除」、「堂體功能及外觀應予改造」及
「園區整體崇拜軸線應予破除」三大處置措施

台灣現代建築學會、中華⺠
國都市設計學會、中華⺠國
景觀學會共同發起想像中正
紀念堂的100種方式計畫：
2022.7~2022.11
首都之心、城中轉正

中正紀念堂轉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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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案緣起與分歧 中正紀念堂轉型議題

解構空間 / 去象徵化
「堂體銅像應予移除」、「堂體功能及外觀應予改造」及
「園區整體崇拜軸線應予破除」三大處置措施

為需積累⼤量公⺠對話取得共識之
社會工程

圖片來源：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 園區與周邊以「中正紀念堂」名義，登錄為文化景
觀，2008/3/17，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正面牌樓、⺠主廣場、⺠主⼤道、中正紀念堂」
指定公告為國定古蹟，2007/11，文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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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案緣起與分歧

本工程反方主要訴求
1. 全園區須採“凍結式保存”

2. 增修建工程(本案)破壞不義遺址:
a.高度過高破壞園區景觀
b.展示面積不足，不具國家人權博物館應有規模
c. 新舊園區之間無區隔

本工程反方主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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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案緣起與分歧

本案案名：
「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修增建工
程暨全園區景觀與環境整合工程委託規
劃設計監造案」

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2-1：
「本館掌理下列事項：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經營管理業務；協助威權
統治時期不義遺址之保存及活化。」

目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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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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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歷史園區 修增建工程

N

“Restore ”修復

(現地保留型博物館)

“Initiator”啟動

(補足國際級博物館

應有的功能)

⼀、本案定位 本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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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本案定位

資料來源：
歷史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核定版，
行遠國際規劃設計股份有限公司，111/7

保存強度分區

汽修大隊及原522、532、535-1地號
上方之設施及構造物非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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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案緣起與分歧 園區歷史概要

資料來源：
歷史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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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案上位計劃之始：
國家人權博物館中程計畫(第⼀版)
201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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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

“全園區景觀與環境整合工程”亦依循「修復
再利用計畫」原則辦理，並於110/1/11文資
審查通過。

資料來源：
歷史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核定版，
行遠國際規劃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全園區景觀分區原則

歷史見證區
→重構消失的空間
→復舊空間元素/氛圍
→重要立面保存

環境背景區
→移除干擾之空間元素
→以低調、樸素、符合原貌方式進行修復

白鴿廣場+紀念碑區
→保留現況，僅就影響歷史見證區之空間局

部調整

情境銜接區
→使歷史園區到汽修大隊腹地空間能順暢銜

接，並縫合新舊介面

全園區景觀修復原則：

(非本案工作範圍)

(非本案工作範圍)

(非本案工作範圍)

⼀、本案定位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12

1

7

2
3

16

17

6
5

8

4A

4B

4C

4D

4E

4F

14
10

9

11

12

15

歷史還原 展示 典藏修復

教育推廣 服務 行政內勤

13

建築名稱 樓地板面積 目前使用方式 將來使用

1 禮堂 617m² 禮堂

2 最高軍事法院檢查署( 東)
464m²

研究型圖書室 開放檢索

3 最高軍事法院檢查署( ⻄) 廁所

4A 兵舍A 246m² 主題展

4B 兵舍B 206m² 主題展

4C 兵舍C 216m² 主題展

4D 兵舍D 216m² 主題展

4E 兵舍E 138m² 會議室

4F 兵舍F 210m² 交誼室

5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辦公室 612m² 人權學習中心

6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暨法庭 546m² 典藏室 行政庫房

7 仁愛樓看守所 5,828m² 歷史場景還原

8 國防部軍法局看守所 1,186m² 勤務宿舍

9 高等軍事法院 598m² 服務中心

10 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 663m² 紀念碑+服務台+人權教室

11 第⼀法庭 270m² 歷史場景還原

12 軍事法庭 176m² 歷史場景還原

13 軍情局看守所 320m² (未開放) 場景還原

14 汪希苓軟禁所 106m² 歷史場景還原

15 最高軍事法院 726m² 行政中心 園管中心

16 汽修大隊建築 2,727m² (未開放) 展示廳後勤

17 汽修大隊營門 - 警衛室 園區中控

⼀、本案定位

降低原來歷史建築被使用的強度

Restore：修復園區歷史意象

歷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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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進入”
入口廣場/開放

空間

“過渡”
都市介面/園區

連結

“導入”
常設展/導覽服

務

Initiator (n.):
啟動器

Initiator：輔助白色恐怖景美園區不義遺址歷史現場保存博物館功能完備，以啟動博物館整體有效運作

-補足國際級博物館功能
-完備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功能
-建立完整解說導覽參訪的動線架構
-強化園區自明性

⼀、本案定位 修增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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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需求與課題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15二、本案需求與課題 空間不足現況

- 園區迫切需要正式的展示空間作
為常設展使用

- 園區需要國際級的特展空間，做
為邀請國際展覽交流的基礎

- 博物館收藏的文物其實比想像中
多元，需要符合“檔案庫房設施
基準”的各類典藏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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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二、本案需求與課題 空間不足現況

仁愛樓看守所、第⼀法庭、軍
事法庭、軍情局看守所、汪希
苓特區

展示

兵舍ABCD

6380m2

884m2

常設展
1150m2

特展
735m2

備展

行政
最高軍事法院
(行政中心) 726m2

辦公室
263m2

外賓接待室
65m2

其他辦公室

149m2

教育
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
(繪本教室)

138m2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辦公室
(人權學習中心)

612m2

服務+廁所
高等軍事法院
(服務中心+導辦辦公) 598m2

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
(1F⻄側入⼝服務站) 40m2

等候大廳、前廳、導覽服
務、寄物櫃台 625m2

人權咖啡
215m2

典藏
北部地方軍事法院暨法庭
(舊建築再利用庫房)

546m2

典藏空間

1500m2

廁所、哺乳室、親子廁所
225m2

兵舍E

330m2

(遺址博物館內之歷史還原展示部分)

(目前館方策畫主題展示可用部分)

(配合未來博物館「常設展示規劃案」需求辦理)

(滿足跨國借展與特展需求)

(館⻑、副館⻑辦公室、
展教組等辦公空間)

(利⽤歷史建物改裝之⼀般庫房)

(分類庫房與卸貨、暫存、修復空間)

495m2

(108/3館方確認需求)

(108/3館方確認需求)

(108/3館方確認需求)

(需求增加原有269%之面積(不計入歷史還原展示部分))

(需求增加原有66%之面積)

(需求增加原有0%之面積)

(需求增加原有167%之面積)

(需求增加原有315%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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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二、本案需求與課題 汽修大隊本身條件限制

空間區位
汽修大樓離地界近，典藏不適合配置於汽修大樓。

既有建築樓層高度
二、三層樓高有限，不適合做為展覽空間使用。
(扣除版樑及空調管線深度約120cm，剩345-120=225cm
淨高)

既有空間架構
中間落柱，部分空間淨寬只有3.5m~3.7m，不適合

做為彈性需求高的特展空間使用。

建築結構
若要以汽修大樓二、三層為典藏庫房，結構補強的

成本將大幅提升。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18二、本案需求與課題 複雜的都市介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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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二、本案需求與課題

VS.

奧許維茲II號營區-比克瑙紀念博物館

基地所處環境對比

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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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二、本案需求與課題

VS.

奧許維茲II號營區-比克瑙紀念博物館

國家
人權
博物
館景
美園
區

基地所處環境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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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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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區配置圖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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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層平⾯圖

主要機能

1. 主入口大廳
2. 半戶外廣場
3. 店鋪
4. 親子廁所/哺乳室
5. 卸貨碼頭

1
2

3

4

5

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各樓層空間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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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半⼾外廣場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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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外挑空中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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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室內⼤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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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各樓層空間說明

二層平面圖

1

2

3

2

21

主要機能

1. 常設展廳
(1)按建照樓地板面積計
算方式統計特展廳空間面
積=1186㎡
(2)扣除展示廳空調設備
占用空間後之淨面積
=938㎡
(3)若將2F引導坡道亦計
入特展廳，則淨面積共計
=1130㎡
(4)展廳空調設備占用面
積=248㎡，2F引導坡道
面積=192㎡

2. 辦公室
3. 大會議室

1. 常設展廳設計面積：938(淨)~1186㎡，館方需求為300坪=992㎡。
2. “2、3F”引導坡道面積=387㎡，若將此空間亦納入常設展思考，則常設展空間可達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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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常設展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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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三樓展覽廳之引導參訪坡道57

- 牆壁上鑿開的高低窗孔引入幽微光線，暗示著盼望
- 於參訪動線上安排迂迴的坡道，訴說看守所內牢房廊道的空間經驗，並隱喻追求⾃由⺠主過程之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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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各樓層空間說明

三層平面圖

1

2

3

1

主要機能

1. 特展廳
(1)按建照樓地板面積計
算方式統計特展廳空間面
積=1044㎡
(2)扣除展示廳空調設備
占用空間後之淨面積
=801㎡
(3)若將3F引導坡道亦計
入特展廳，則淨面積共計
=996㎡
(4)展廳空調設備占用面
積=243㎡，3F引導坡道
面積=195㎡

2. 佈展準備空間
3. 展架準備室(木
工坊)

1. 特展展廳設計面積：801(淨)~1044㎡，館方需求為735㎡。
2. 特展準備空間面積為 527㎡(本層) + 114㎡(地下⼀層)=641㎡
3. 展示空間面積總和=2,380~2,871㎡，>館方需求1,150+735=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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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廳挑空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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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12.3%

23.7%

10.1%

7.6% 2.8%

23.0%

47.1%

6.5%

12.5%

5.4% 4.0% 1.5%

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機能、面積合理性

31.5%

26.8%

7.1%

4.7%

16.2%

13.7%

園區現有空間使用方式
百分比

(含歷史還原展示)

日本博物館標準(平均值)

展示空間

行政空間

教育空間

典藏空間

服務、公設及其他空間

機電空間

(3,111)

(6,380)

(1,697)

(726)

(546)
(203)

Restore：園區使用現況

(884)

歷史還原展示

園區現有空間使用方式
百分比

(不含歷史還原展示)

(1,697)

(726)

(546)

(3,111)

(88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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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26.5%
13.5%

7.0%

5.0%

9.4%

9.7%

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31.5%

26.8%

7.1%

4.7%

16.2%

13.7%

36.4%

22.6%

0.0%
4.5%

16.3%

20.3%

修增建工程目前方案百分比

園區現有空間使用方式+ 園區現有空間使用方式+
修增建目前方案百分比 修增建目前方案百分比

日本博物館標準(平均值)

(2,380)

(1,719)

(477)

(2,138)

(3,836)

(6,947)

(9,644)

(1,697)

(1,203) (2,265)

(2,341)

(6,947)

(3,264)(1,697)

(1,203)

(2,265)

(2,341)
Initiator：修增建工程補足調配

(包含歷史還原展示) (不含歷史還原展示)

展示空間

行政空間

教育空間

典藏空間

服務、公設及其他空間

機電空間

歷史還原展示

(3,264)

機能、面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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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各樓層空間說明

屋頂層平面圖

1

2
3

主要機能

1. 增建棟屋頂平台
2. 汽修大隊屋頂平

台
3. 特展廳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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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鳥瞰園區63

- 於屋頂平台回望歷史(園區)，產生新與舊(未來/過去)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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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鳥瞰園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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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各樓層空間說明

主要機能

1. 機房
2. 典藏庫房(216坪)

3. 展品修復空間
(71.4坪)

4. 展品暫存空間
(73.5坪)

1

2

4

2

2 2

4

149㎡

76㎡

241㎡

247㎡

114㎡129㎡

3

3

地下⼀層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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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各樓層空間說明

1

2

主要機能

1. 機房
2. 停車空間
(小客車83台)

1

2

地下二、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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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量體高度與立面

斜紋杉木板清水混凝土 洗石子外牆(灰) 夾板模清水混凝土

既有磁磚刨除
夾板模清水混凝土抹暗石+陶板格柵外掛牆面

洗石子外牆(黑)

東向立面圖

⻄向立⾯圖

- 因應各樓層不同機能，賦予合理的層高。
- 配合天際線，建築物高度向南逐漸降低。
- 立面材質保持低調樸素，成為歷史園區的背景。

1F: 490m

2F: 600m

3F: 600m

RF: 435m

(展示廳層)

(展示廳層)

23.5m

24.05m(最高處)

24.05m(最高處)

1F: 490m

2F: 600m

3F: 600m

RF: 435m

1F: 515m

2F: 345m

3F: 390m

17.1m(建照高度)

17.1m(建照高度)

18.65m

18.65m

← 復興路 探監之路 →

← 探監之路 復興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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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白鴿廣場高空鳥瞰園區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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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B’

C-C’

D-D’ E-E’

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量體高度策略

可看見修增建工程
隱約看的見修增建工程
看不見修增建工程

園區內視線檢討
- 確保在園區至少2/3範圍內不會直接 目視修增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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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量體高度策略

- 控制天際線高度，阻擋博物館外東邊紛亂都市意象

行政大樓前方綠帶
望向修增建棟主入
口(設計模擬)

行政大樓前方綠
帶望向修增建棟
主入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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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量體高度策略

對比外在環境的辨識度

- 藉由增建棟量體，創造博物館於都市的自明性

- 整理園區與都市介面，使基地外側步行空間更為友善

- 強化景美園區的可辨識程度
- 增建量體成為歷史建築的背景，彰顯園區歷史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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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各樓層剖面說明

剖面圖B

剖面圖A

A

B

7

5

3

2

1

1

8

6

4

1. 停車場
2. 典藏空間
3. 半戶外空間
4. 店鋪
5. 常設展廳

淨高=4.70m

6. 大會議室
7. 特展廳

淨高=4.40m

8. 特展準備室
9. 主入口大廳
10. 行政門廳
11. 卸貨平台
12. 辦公室
13. 展架準備室

1

1

2

39

7

5

10

10

11

12

13

10

建照建築物高度=17.10m

建築最高處=24.05m

1F: 490m

2F: 600m

3F: 600m

RF: 4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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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新舊介面之區隔與融合

4. 增建棟地面量體與園區主要歷
史建築物保留15m以上退縮距離

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N

- 開放空間完整性(新舊縫
合)

- 參訪動線連貫性(先常
設展再進入歷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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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三、修增建工程設計說明與回應 新舊介面之區隔與融合

⼀層平⾯圖

註：
1. 配合107年1月22日文資
審議審查意見(#5)，以“分
層分界”的鋪面地景方式
暗示不同年代園區內部管
轄位置的更迭。
2. 參考國內外案例，建議
利用“鋪面材料轉換”或
“分界鋼板”設計手法再
現不同年代不同管理單位

之邊界位置。

上/中：
巴塞隆納波恩文化
中心，把舊遺跡軌
跡以鋪面表示。

下：
慕尼黑街道鋪面案
例，把以前人不願
向納粹像致敬繞道
的路徑以鋪面表示
。

- 利用鋪面設計手
法，標示汽修大隊
圍牆位置，並以低
調方式區隔新舊範
圍，同時縫合兩區
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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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前綠帶望向修增建棟主入口

- 展示廳刻意設計之開窗，指向當時政治犯受迫害之空間
- 以虛空間(挑空半戶外廣場)對應園區東⻄向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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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探監之路朝向修增建建築

- 以虛空間(挑空半戶外廣場)對應園區東⻄向軸線
- 讓增建工程建築立面，成為園區歷史建築物之背景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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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厚實的牆體彰顯場所過去"禁錮"的特質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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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審查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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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四、本案審查經歷

本案經歷(107/12迄今)

全園區發展規劃審查3次通過 3次
規劃階段審查2次通過 2次
基本設計審查2次通過 2次
細部設計審查7次通過 7次
全園區景觀細部設計審查3次通過 3次
文化部審議通過
工程會審議通過
全園區景觀文資審查修正2次通過 2次
修增建工程文資審查修正5次通過(含書審) 5次
111/9/30取得建照

共24次

設計單位有參與之政治受難者團體及公開說明(座談)會3次
(依發言貴賓陳述內容，
支持本工程者比例為18/25=72%，
反對本工程者比例為7/25=28%)

外聘專業委員審查 7人

外聘專業委員審查 5人

外聘專業委員審查 9人

外聘專業委員審查 10人

外聘專業委員審查 5人

小組審查+大會審查文資委員 12人

小組審查+大會審查文資委員 17人

共6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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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感謝指教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竹 間 聯 合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 景 美 園 區 ) 修 增 建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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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修增建工程」公開說明座談會

反映意見回復說明

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修增建工程」111.11.06 公開說明座談會

(一) 林志峰助理教授

1、

本人大概是在19年前開始參與國家人權紀念館的籌

備，當時是直屬於總統府的籌備處，當時常任顧問有

廖福特教授、薛化元教授及現任國史館陳儀深館長，

我是唯一的博物館學者。當時亦特別邀請簡學義建

築師擔任諮詢委員，並至總統府解釋以人權為主題

的博物館興建的脈絡及歷史背景。

1. 本案確歷經許多的溝通討論，惟因仍有建築過

高、壓迫歷史場域等疑義，爰召開座談會、說明

會溝通，本館刻已彙整相關意見，並與規劃設計

團隊調整可行方案中，然因規劃方案需符合建築

相關法規，調動部分設計也相應要處理新增問

題，需耗較久時間調整。

2. 本館將於方案調整完成後，儘速召開會議溝通，

期能完成政策決定後，推動後續工作。

3. 針對常設展，本館於 2018 年 9 月 20 日召開常設

展規劃諮詢會議，並邀學者專家成立常設展規劃

工作小組，歷經 11 次會議於 2019 年 6 月 13 日

完成展示架構及展示需求說明。常設展規劃分為

6 大主題，包括（1）入口破題（從比較性、全球

性觀點看台灣的政治壓迫）、（2）威權統治下的人

權侵犯、（3）戒嚴下的日常生活、（4）獄外之囚

（白恐受難者及其家屬）、（5）從威權走向民主、

（6）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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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嗣後馬總統任內將景美園區編至文化部轄下續辦籌

備，並擇定景美紀念園區及把範圍定義到白色恐怖

時期。雖然本人不是直接參與本案，但從顧問的角色

一直到今天，陳前館長也特別邀請參加委員會，所以

跟館內的同仁非常熟悉，也清楚他們辛苦之處。經過

六任總統將近二十幾年，這個館竟然蓋不出來，這是

天方夜譚，我們的前輩還要歷經幾任總統，還要繼續

再等下去？

同上

3、

本人昨天參加台藝大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有研

究員發表了國家人權紀念館的專一區的展示研究，

我當場表示討論專一區的展示，應該納入將來專二

區的修增建工程、紀念碑作整體考量，如擴大再談整

個台灣的人權議題，景美園區就容納不了，應該在討

論時遵循相關立場原則，因為人權館興建是有歷程

的。

本館針對園區發展、展示計畫推動，都在以包括文專

一、二區進行整體思考，因此後續方案規劃推動會併

檢討園區整體空間功能。

4、

因為本人是這個案子唯一的博物館學者，主要的工

作是設計學的討論跟博物館空間的使用，如業務單

位及建築師所言，博物館功能的設施很難於空間不

足的專一區落實，另外其作為展覽、典藏空間的專業

性也是不足的，所以需要修增建工程作為園區展示

及解說的場域，未來前輩、家屬、學者跟國際的友人

們，來到這裡認識台灣曾經有這個事情，再到現地去

了解。

謝謝指教，所提建議是目前本館規劃方向。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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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館方要開始啟動策展機制，策展計畫有了之後，

未來就水到渠成，也是館方要趕快積極進行的事情。

本館於 2018 年 9 月 20 日召開常設展規劃諮詢會議，

並邀學者專家成立常設展規劃工作小組，歷經 11 次

會議於 2019 年 6 月 13 日完成展示架構及展示需求

說明。常設展規劃分為 6 大主題，包括（1）入口破

題（從比較性、全球性觀點看台灣的政治壓迫）、（2）

威權統治下的人權侵犯、（3）戒嚴下的日常生活、

（4）獄外之囚（白恐受難者及其家屬）、（5）從威權

走向民主、（6）轉型正義。

(二) 吳建東理事長

6、

今天來的人不多，我聯繫過幾個前輩們，原因是說沒

有接到通知，所以沒有接到通知就不會來，所以今天

人不多。

本次是以公聽會的形式辦理，採用線上自由報名的

方式，館方係發文通知各協會轉知會員自由報名參

加活動，所以沒有逐一通知各位前輩。

7、

我們希望這個博物館建築物趕快蓋，我們從來沒有

反對蓋博物館，我們反對一個博物館蓋這麼高，把這

個歷史園區給毀掉了。

1. 本案後續將評估調整建築物高度，儘可能降低建

築物對歷史園區之影響。

2. 鄰近建築高度：園區歷史建築高度約 4～10m、既

有汽修大隊建築約 13m、中正路對側之美語補習

班大樓約 35～40m、基地西北方建案（富裔河）

約 80~85m。

3. 空間需求高度：展示空間及博物館大廳（樓高：

1F 為 4.9m、2F 為 6m、3F 為 6m；淨高：1F 為

4.4m、2F 為 4.7m、3F 為 3.6m）3 層樓合計為

16.9m，如加計屋圖層之電梯及水塔等屋頂突出

物 4.35m，另外牆為遮蔽管道設備高度約 2.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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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合計約為 23.5m。

4. 本建物最高點之高度為 24.05m，平均高度約

21m，往仁愛樓方向逐步降低，增建棟南側建物

最高處為 18.65m。

8、

這個新的建築物並沒有滿足國際博物館的需求，沒

有陳欽生前輩需要的國際會議廳、蔡寬裕前輩要的

東西，它沒有滿足前輩們的需求，完全是建築師的自

由意識的表現。從去年 2021 年 3 月 9 日，我們提出

來的所有的意見經過了一年半沒有任何改善，每次

會議館方就找建築師講不同的理由，用不同的言論，

後來出現了一個叫自明性，建築物沒有採納任何所

有受難者的意見。

1. 本案確歷經許多的溝通討論，惟因仍有建築過

高、壓迫歷史場域、國際會議廳需求等問題，本

館刻已彙整相關意見，並與規劃設計團隊調整可

行方案中，然因規劃方案需符合建築相關法規，

調動部分設計也相應要處理新增問題，需耗較久

時間調整。

2. 本館將於方案調整完成後，儘速召開會議溝通，

期能完成政策決定後，推動後續工作。

9、

景美園區是台灣唯一保存最好的白色恐怖建築物，

是可以被列入聯合國不義遺址的，現在有超高的天

際線、沒有圍牆的看守所，沒有白恐的氛圍。剛剛講

景觀工程違反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整個園區當

初是軍法學校，在汽修大隊離開後，就應該把專一、

專二區保護進來，因為不保護才造成侵犯歷史區的

問題產生。

1. 本案園區歷經不同階段、單位的進駐與修繕，也

有不同的政策規劃，因而也產生不同的脈絡環

境。

2. 本館刻已彙整相關意見，並與規劃設計團隊調整

可行方案中，然因規劃方案需符合建築相關法

規，調動部分設計也相應要處理新增問題，需耗

較久時間調整。

3. 本館將於方案調整完成後，儘速召開會議溝通，

期能完成政策決定後，推動後續工作。

10、

圍牆及第一法庭前面 40 年代的石頭路是修錯的，如

果要修舊如舊就要修對，如中正紀念堂從自由廣場

到中正廟，中間整個區域是古蹟區，它是不可以動

1. 本案園區歷經不同階段、單位的進駐與修繕，也

有不同的政策規劃，因而也產生不同的脈絡環

境。本館後續針對空間復原將會先進行調研，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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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沒有任何上位計畫，建築師就靠自己的想像意

識，沒有凍結式保存，把整個園區給毀掉。

減少不必要錯誤。

2. 有關園區路緣石形式，經設計團隊考證園區內花

圃路緣石形式紛雜，主因係園區各時期歷經不同

單位進駐使用，均各自依維護管理需要翻新變

更，並無統一固定形式，經調查大致分為 4 種形

式，包含無路緣石、紅磚路緣石和混凝土路緣石

（上紅漆與未上漆）等，若以 1967-1991 警備總

部主導時期為園區工程復舊之依據，該時期主要

花圃並無路緣石、鋪面多為泥土或劣質混凝土鋪

面（表面另敷設碎石），紅磚形式邊界多位於園區

邊陲地帶或建築中庭，另土壤高度高過路面之部

分花圃才會施作混凝土路緣石。園區直到 1999 年

三院檢共駐及 2005 年動員戡亂時期軍法審判紀

念園區修復再利用工程以後，始有更多紅漆混凝

土形式路緣石出現。本景觀工程為回復 1967-1991

年期間園區空間氛圍，花圃邊界以無設置路緣石

形式改，惟考量維護管理使用，以低調的收邊鋼

板方式，除滿足當代空間需求且為植栽所遮蓋、

較趨近當年無緣石之情景。

3. 公正廉明前大門、第一法庭前的路面、路緣石、

探監之路圍牆及碎石子路，本館將於委託調研

後，進行適切處理。

11、
我計算整個展示區坪數只有 243 坪，不希望政府花

十幾億買個水泥建築物，然後用自明性來解釋侵犯

1. 本案以建照面積計算，新建部分展示空間約有

674.26 坪，常設展以白恐歷史為核心，在整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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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歷史區的一宗基地規劃，建築師提到要有自明性，我

也可設計低調安靜的存在，一樣有自明性啊！為何

要去跟周圍高密度、都市化的環境去比高度，而非一

個低調自明性的存在呢？

案的鋪陳上需涵蓋整體歷史背景，故規劃 6 大主

題，包括（1）入口破題（從比較性、全球性觀點

看台灣的政治壓迫）、（2）威權統治下的人權侵

犯、（3）戒嚴下的日常生活、（4）獄外之囚（白

恐受難者及其家屬）、（5）從威權走向民主、（6）

轉型正義。期透過展覽讓白恐歷史整體脈絡讓民

眾能夠瞭解。

2. 本案如能減低對歷史場域衝擊，在保留原有歷史

遺址，增加博物館專業發展所需的展示、典藏、

公共服務空間，對本館未來的整體發展將更有助

益。

12、

本案應該由館長報告入口展覽、導覽的願景、保存活

化，再請建築師依願景規劃，建築師撈過界了，是不

是前任館長把自己所有責任都交給建築師來做呢？

波蘭人大屠殺的威斯康辛遺址旁邊要蓋教堂就討論

很久，本案是閉門式的，請自己的菁英做決策，我們

全台灣有幾十萬的受難者，多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1. 本館於本案規劃設計期間計辦理 5 次政治受難者

團體參與之公開說明（座談）會（2020 年 1 次、

2021 年 1 次、2022 年 3 次），期間並由文化部於

2021 年辦理 2 次博物館業務說明茶敘，以期向關

心館務人士說明、瞭解及取得建議。館方另於規

劃、設計階段委託專家學者辦理共 24 次審查會

議，另經文化部、行政院工程會依規定辦理基本

設計階段審議，並依文資法及建築法經新北市政

府辦理文資審議及建管審核程序後，復於 2021 年

11 月通過文資審議及 2022 年 9 月取得建築執照。

2. 本館將再溝通調整方案，並儘速召開會議溝通，

期能完成政策決定後，推動後續工作。

3. 本館將於網站設置專區公開相關工程資訊，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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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公開透明。

13、

我希望當初是先蓋新館再去修舊如舊，因為要配合

景觀氛圍，但因為要作停車場就把二十幾棵軍法時

期見證前輩的樹砍掉，完全不尊重歷史區，完全沒有

上位計畫就作然後再補計畫，我覺得這個程序是違

法的。當然應該要先蓋新館，再去作景觀修復。

1. 景觀工程原規劃與修增建工程併同辦理招標、施

工，惟考量景觀工程案已完成設計及文資審議等

程序，另如全園區併行辦理全園區景觀工程及增

修建工程，園區需全面暫停開放 1.5 年至 4 年，

影響民眾參觀權益甚大，故先行辦理全園區景觀

工程並採分區分期施作，以減少對園區參觀及行

政作業影響。

2. 另景觀工程案之既有喬木以保留為原則，受停車

場車道影響喬木 7 株，其中 4 株因生長狀況不良、

中空腐朽而移除，其餘 3 株暫不移植。本館亦配

合方案調整併同評估樹木處理。

(三) 陳中統理事長

14、

本人代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我反對

剛才吳建東理事長講的內容。因為這次計畫跟公正

廉明前大門復原是兩回事。大門那次修建是翁金珠

女士主政的時代，與目前人權館不能說沒有關係，但

這是兩回事。

感謝理事長對本案的支持與說明。

15、

關於這個計畫，我個人跟協會都同意辦理。再其次，

汽修大隊本來就不是不義遺址指定的古蹟，所以我

認為這個計畫是可行的。

感謝理事長對本案的支持。

16、
最後一點，剛才提起蔡寬裕前輩或者是陳欽生前輩

都反對，但這幾次的說明會，我都在場且並未聽到他

感謝理事長對本案的支持。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8

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們反對，我認為他們是同意的。

(四) 黃華前輩

17、

對於建築物怎麼樣改，或者怎麼樣建，我是外行、完

全不懂，但是以前沒有被通知過參加開會。我被關過

四次共 23 年，景美來兩次、綠島也兩次，青島東路

也住過。印象中第一法庭前好像沒有石子路，陳中統

會長常常可以看到、他最清楚，這個我不爭辯，你們

問問陳會長就知道。

1. 本案園區歷經不同階段、單位的進駐與修繕，也

有不同的政策規劃，因而也產生不同的脈絡環

境。本館後續針對空間復原將會先進行調研，俾

減少不必要錯誤。

2. 第一法庭前的路面、路緣石、探監之路圍牆及碎

石子路，本館將於委託調研後，進行適切處理。

18、

印像中第一次的展覽內容，有自由中國的雜誌、台灣

政論案件、雷震的相片、同案的人的相片，為什麼現

在展覽沒有自由中國、台灣政論跟美麗島案件，這三

案是台灣 1960 年以後的反動運動的主軸，也是台灣

人權運動的主軸，為什麼現在怎麼都沒有？

2010 年 12 月 10 日，在規劃「景美看守所與白色恐

怖」主題展時，係以當初已解密檔案照片、文物、口

述影音，呈現白色恐怖年代起訴、審判和監禁「政治

犯」的歷史，運用檔案呈現受難者的生命歷程、讓參

觀者能共同感受他們的苦難，並從展覽中學習教訓，

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當時的策展理念係依歷史脈絡呈現白色恐怖歷史，

提及 1960 年代《自由中國》和雷震，言及 1970 年

代《台灣政論》與美麗島案件，讓民眾了解當時受難

者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由於該主題展在園區已展

出超過 10 年。2018 年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後，基於

以「人權」為本館核心價值，於是便以不義遺址「復

原」與「再現」規劃主題展，打造人權館作為「對話」

與「反思」場域。因此，重新推出「白色恐怖歷史現

場」，讓展覽不僅具知識性，促進社會大眾認識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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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統治，讓多元意見，可以在展場中獲得溝通的機會，

再者它是一個以人權觀點為基礎的展覽，提供觀者

一個結構性和脈絡性的介紹，最後它試圖引導觀眾

在認識威權統治的人權侵害後，能與當代產生連結

的反思。過去受限檔案不公開，對於威權統治不夠深

刻，所以展示的材料皆是以往大家了解的，例如雷震

案、美麗島案，但近年隨著檔案的解密，及受難者願

現身說法，因此，本館便以「人權」為核心，利用此

展提供更多元的觀點，結合轉型正義的價值、進行論

述，不再是單純地挖掘，考究歷史，而是透過人權的

概念，重新連結觀眾與歷史，鼓勵反思，進而作為當

代生活指引，希望觀眾可以重新思考人權、民主、自

由與平等核心素養。

19、

展覽館裡有關四六事件跟共產黨完全沒有關係，但

是館裡展覽資料好像變成與共產黨有關，這個跟歷

史完全差太遠了。如果展覽內容沒有自由中國、台灣

政論及美麗島事件，那展館是沒有意義的。

如前所述，此次主題展是一個以「人權」觀點為基礎

的展覽，此次展覽中展出的「四六事件」，便是一件

因臺灣大學與師範學院學生共騎單車，遭警方逮捕

毆打，引發學生要求「保障人身自由」、「反對警察打

人」等保障人權訴求；然而，此一要求政府不得違反

人權的訴求，最後卻演變成軍警大規模逮捕臺大與

師院學生事件。「四六事件」後，台灣省政府更命令

師範學院停課，36位學生遭到除名，自此例始，「警

總」可直接行文各級學校交出學生；或逕入校園拘

捕，一般認為「四六事件」是臺灣白色恐怖的濫觴。

其後，隨著學校整頓學風，及光明報事件（基隆中學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10

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案）爆發，許多學校的菁英份子被控參加「中國共產

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而被槍決於馬場町。

至於，此次主題展沒有放入《自由中國》、《台灣政

論》及美麗島事件等，目前國家人權博物館規劃之常

設展中，已將相關文物與事件等加入展示文案中，其

中《美麗島事件的展示腳本，更規劃與美麗島大審現

場做串聯，以完整呈現 1970 年代，台灣人民追求民

主自由的過程。而 1960 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國》

更會在展場中呈現，讓民眾感受台灣人民在面對威

權統治時，依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不畏權勢，

相信在規劃的常設展中，透過威權時期歷史脈絡的

論述與多元記憶的呈現，當可讓國家家人權博物館

的常設展能做為國家人權教育推廣的基地。

(五) 張曉霖副秘書長

20、

有關修增建工程部分，互助會尊重建築師的專業予

及人權館依法行政的作為。另如黃華前輩說白色恐

怖歷史的東西太多，需要較大的空間去展示，個人對

樓層由 6 層變 3 層覺得有點可惜，因為需要的面積

是不夠的。

感謝副秘書長支持，本案建築為降低於園區之干擾，

建築基地以文專一、文專二合併為一宗土地計算，以

增加建蔽率，並降低高度，在符合法規檢討的情形

下，滿足展示空間的需求，已儘可能增加展場面積，

在樓層高度及使用面積取得平衡。

21、

關於修建工程，因為每個受難者進來的時間都不同，

要還原到哪個時間點，難以用共識決或多數決方式

決定，就盡力做到彙集大家意見、儘量修舊如舊，之

後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定案即可。

感謝副秘書長建議。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NHRM



11

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22、

非常感謝人權館聆聽前輩的意見，如果大家對辦理

修增建工程沒有大問題的話，就開始蓋了，歷史園區

部分可以依吳理事長建議的修舊如舊，慢慢去修。這

邊提供一個建議，人權館彙集大家的意見、解決對策

與回覆說明，作對照表公告於館方網站，交給民眾自

行判斷。其實白色恐怖與景美園區是許多人參與的

歷史悲劇，我們在意的是這個歷史悲劇的故事能不

能完整的講出來，在意的是白色恐怖的歷史正義。最

後就是，如果沒有完全照前輩意見處理，也請大家諒

解，至少已作到公開透明了。

本館將於網站設置專區公開相關工程資訊，讓資訊

公開透明。有關意見的回覆說明，也會公告在本館網

站專區。

(六) 潘信行前輩

23、

個人已參加多次說明會，謹在此代表「台灣二二八關

懷總會」說明兩點意見，第一點，我們支持館方並請

儘速辦理修增建工程興建，我在總會算年輕的，但也

八十幾歲了，蔡焜霖及蔡寬裕也已高齡九十幾了，請

讓我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棟建築完成。

感謝前輩關心與對本案的支持。

24、

第二點，國家人權館的事務包含二二八事件，在這個

案子的展示裡務必要敘說二二八事件的人權。

人權館常設展規劃方向在於人權侵害（侵犯與迫害）

和體制性的壓迫包含時代變遷背景、威權統治下的

壓迫體制、臺灣人民抵抗運動(民主化)過程等，及其

結構性、時間序、政治事件等與空間(不義遺址)之間

所產生的許多重要人、事、物的故事，讓觀眾在參觀

過程中看到、感受到，台灣過去經歷的這段威權統治

的歷史，促發觀眾思辯人權價值，建立維護人權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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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氣。亦即透過強化整體歷史脈絡與多元受難記憶的

呈現，建立參照歷史現場或不義遺址的基礎，再連結

特定時間下的歷史事件，深化對歷史與人權議題的

認識，並創造成為重要的人權教育學習場域。

(七) SU Ming

25、

說明會中無論講者或聽眾都說這棟新建博物館只有

三層樓，可是設計圖上卻是四層樓，總樓高是 24 公

尺？是誰刻意誤導？

本修增建工程之建築層數（設計圖說及建照）為地上

3 層、地下 3 層。民眾所見設計圖之四層樓疑義，可

能係誤認屋頂層（屋突）之平面為第 4 樓層。另有

關樓層數及樓高係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認定，另依規

定如夾層、頂樓水塔、機房等屋頂突出物部分，不計

入樓層數計算。

26、

另外這個精美的坡道，粗算一下，爬到四樓要走 253

公尺，有沒有搞錯？平均爬一層樓要走 63 公尺多，

這個合理嗎？這種來回長坡道行走經驗堪比

COSTCO 的停車場到賣場，拿來做博物館合適嗎？

1. 本案展示空間位於 2 樓、特展空間位於 3 樓，主

要空間呈垂直性的關係，而展示空間之間的連續

性至為重要，為消弭垂直性的斷裂，除以 1 樓門

廳側貫穿 1 樓至屋頂層的垂直挑空空間串連各樓

層外，天窗光線的向上引導性，以及緩坡道水平

的串聯性(如樓板折疊的連續性)，打破了垂直的

隔離關係；其間透過光影氛圍的塑造，在行進之

餘，更是沉澱心靈的過程，此乃為整體展示氛圍

形塑重要的一環，建築與空間原即展示的一部

分。

2. 坡道做為國內外美術館、博物館之重要元素所在

多有(如：鶯歌陶瓷博物館、西班牙巴塞隆納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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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反映意見及建議 回 應 說 明 備 註

美術館、羅馬 MAXX21 世紀藝術博物館......等)。

3. 坡道設置需符合無障礙 1:12 之規範，以符合友善

平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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